
美術學系學士班及二年制在職專班 

畢業生總審暨畢業展覽要點 

108.01.09，經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10.24，經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11.11，經109學年度第一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通過 

111.09.14，經11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112.05.10，經111學年度第二學期第7次系務會議通過 

113.01.03，經112學年度第一學期第6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 畢業生總審暨畢業展覽為學生學習成果驗收之必要活動，本系畢業生務必參加，未參加者不

得畢業。 

二、 為確保本系生的創作質量，畢業生提出之作品應從嚴審查，畢業生總審於每年3月-5月舉行

。作品審查規格、地點、時間，得由畢籌會視場地相關條件訂定，經畢業製作老師、該班導

師、系主任同意後公佈。未按時及按規定完成繳件者，視同未參加畢業生總審及畢業展。 

三、 評審委員由系辦聘請校內外老師為主（含畢業製作老師、該班導師、系主任），以「通過」

和「不通過」為基準。未通過總審不具畢業展資格，需進行補審。(註) 

四、 畢業展覽得與美術學院聯合畢業展合併辦理，參與班級與時間由美術學院統一公告。 

五、 舉辦公開作品發表之場地，以正式展覽空間且能共同展出之場地為主，依當年度場地申請狀況

由畢業班自行討論決定後報請系辦核備。 

六、 畢業展相關費用由各班自籌。每位同學必須展出主修作品至少一件，作品亦為畢業成績考察

之依據，其它類別為輔。 

七、 畢業展覽之籌備與相關工作之進行視同正式課程，全體同學需依規定參與展出；其它有關籌

備展覽之各項工作請由班導師督導。 

八、 參加展出之同學，若因重大事故需請假者，應循學校請假規定辦理，無故缺席、遲到或早退

者，從嚴議處，各班畢籌會得視情況另訂懲處相關規定。 

九、畢業展籌備印製畢業專刊及海報文宣等，實施辦法如下： 

（一）畢業專刊、海報、請帖、標籤，應先計畫編輯表格並加註校徽、級別、學制及畢業展

相關字樣，經畢籌會決議後，送請系主任備查後實施。 

（二）資料編排位置，由編輯小組視版面需要統一編排，經開會討論後不得異議。 

（三）內容備查後之原稿內容更換修改，需經畢籌會會議通過並由系辦審定後，得以變更。 

（四）專刊資料於編輯完成後，付印前十天得將原稿送班導師審閱、系主任備查後送印。 

（五）畢業專刊可視編排需要增列專兼任教師通訊方式、畢業班學生 E-mail、電話等資料

時，需經由本人同意，以免觸犯個資法。 

（六）專刊印製經費由應屆畢業班自籌，本系視經費之狀況酌予補助。出版後留校系冊數依 



當時情況由系辦公室另行通知。 

（七）申請畢業專刊或展覽場地費用補助請於事發前繳交相關單據(估價單、合約書..等)正

本辦理，系辦依畢業班提交之單據及金額酌予補助，每班每年至多2萬元為上限，視

系上當年度經費規劃而定。 

十、畢業展應由全班同學參與工作，凡未按規定或盡責任者，導師或輔導老師視情節輕重研議議

處；表現優良者，由導師或輔導老師建議後給予獎勵。 

十一、畢業展出結束後，展覽相關文書資料（含畢籌會開會記錄及重要經費單據本），須列為檔

案以便同學查閱。 

十二、畢業展作品授權︰學生需同意非專屬授權予本系於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為宣傳教育推廣

作無償使用，並簽署【畢業展作品授權同意書】，及填寫【畢業展作品資料表】。 

十三、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定時亦同。 

 

附註： 

補辦審查方式：1.請假者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2.需於審查結束後七日內提出申請。3.提出審查

作品比照總審要點規定辦理。4.於通知審查時間與地點內佈展完成並接受審查。 


